
米府发〔2024〕26 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经 2024 年 11 月 13 日县人民政府第 64 次常务会议研究，

决定：

杨雪梅同志任米易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、县人事考试中

心主任（兼）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唐 新同志任米易县体育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免去：

姚凯继同志米易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、县人事考试中心

主任（兼）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米易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13 日


